三博脑科医院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三博东篱医院
附表三：

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记录承诺书

致：       成都三博东篱医院有限公司        
    我单位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特此承诺。
若招标采购单位在本项采购过程中发现我单位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有重大违法记录，我单位将无条件地退出本项目的招标，并承担因此引起的一切后果。
 



供应商：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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